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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试题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20分)1．如果某犯

罪案件不是发生在中国领域，且该案犯罪人不是中国公民、

被害人也不是中国国家或者中国公民，但中国对此案仍能行

使刑事管辖权的，是基于:A．属地管辖原则 B．普遍管辖原

则C．保护管辖原则 D．属人管辖原则 【答案】B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刑法》第9

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

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

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这是我国刑法对普遍管辖原

则的规定。在刑法空间效力原则中，普遍管辖原则处于补充

地位，只有针对少数国际犯罪，不能适用属地原则、属人原

则、保护原则时，才能适用普遍管辖原则。本题中，题干所

给条件“如果某犯罪案件不是发生在中国领域，且该案犯罪

人不是中国公民、被害人也不是中国国家或者中国公民”，

这就显然排除了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的适用，在

这种情况下，我国刑法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只能适用普遍管

辖原则，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考生注意】许多考生

对普遍管辖原则的具体含义并不清楚，教育部考试中心所著

的《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大纲解析》

中第13页对普遍管辖原则进行了论述，对此考生应予注意。2

．下列做法中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是:A．重法效力溯

及既往 B．法律规定不确定的刑罚 C．适用行为后的轻法 D．



适用类推解释 【答案】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

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目前，世界

各国刑法奉行的大多均为相对罪刑法定原则，而非绝对罪刑

法定原则。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包括：排斥习惯法

、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有罪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一）罪刑法定化，即犯

罪和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加以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的擅断

；（二）罪刑实定化，即对构成犯罪的行为和犯罪的具体法

律后果，刑法应作出实体性的规定；（三）罪刑明确化，即

刑法的条文必须文字表达确切、意思清楚，不得含糊其辞、

模棱两可。本题中，选项ABD都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只有选项C“适用行为后的轻法”即轻法的溯及既往，为

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所允许，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3．

甲教唆乙在某学校食堂的面粉中投放“毒鼠强”一包，造成

数十人中毒死亡的结果。法院认定甲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甲的行为具备:A．标准的犯罪构成 B．复杂的犯罪构成 C．基

本的犯罪构成 D．修正的犯罪构成 【答案】D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犯罪构成的分类。根据犯罪构成的形

态特点，犯罪构成可以分为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

成。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符合刑法条文关于 某种犯罪的完

成形态规定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是指以基本的犯

罪构成为标准，根据故意犯罪在行为发展阶段可能出现的预

备、中止、未遂等不同表现形态，以及在共同犯罪中具体共

同犯罪人的不同情况下，对基本犯罪构成中个别要件的具体



要求作相应的修改或者变更后形成的犯罪构成。也就是说，

修正的犯罪构成，是指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故意犯罪

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和共同犯罪中主犯、从犯、胁从犯和

教唆犯等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构成。本题中，甲作为教唆犯，

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所符合的犯罪构成就是修正的犯罪构成

，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D。4．甲于夜晚在一条封闭的高

速公路上驾车正常行驶时，乙突然翻越护栏横穿公路，甲刹

车不及将乙撞死。交警认定甲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下

列说法中，不应当作为交警认定依据的是:A． 甲的行为与乙

的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B． 甲的行为不违反

交通法律法规，缺乏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 C． 本案属

于意外事件D． 甲对乙的死亡结果没有罪过 【答案】A【考

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犯罪构成共同要件。在本题

中，交警之所以认定甲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是因为甲

的行为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即其主观上没有罪过

，在客观上甲的行为不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缺乏构成交通肇

事罪的客观要件，但是甲的行为与乙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

关系。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5．甲明知自己的枪法很

差，但为了杀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遂从100米外向乙开枪

，没想到居然打中了乙，致乙死亡。此案中甲杀害乙的罪过

形式是：A．直接故意 B．间接故意 C．疏忽大意的过失 D．

过于自信的过失【答案】A【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

是：直接故意的认定。所谓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已的行为

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

本题题干中，甲“为了杀乙”一语，其实已经十分明确地表

明了甲的主观心理态度中的意志因素，即希望通过自己的行



为造成乙死亡的结果，而题干中所给出的“甲明知自己的枪

法很差”、“从100米外向乙开枪”等，都是主观心理态度的

认识因素，只不过是表明甲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

社会的结果，而不是甲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

结果。区分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

意的过失，关键在于行为人的意志因素，而非其认识因素，

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考生注意】 对于类似于本题

的通过案例判断行为人的罪过形式的问题，考生往往感到无

从下手。其实，只要真正理解我国刑法的罪过理论，明辨不

同罪过形式之间的区别，此类题目还是不难正确回答的。另

外，要提醒考生的是，回答本类问题，一定要认真审题。题

目中一定有非常明确指向正确答案的线索和关键词，对这样

的线索和关键词，考生一定要敏感。找到这样的线索和关键

词后，再结合考生已经掌握的罪过理论，正确回答本类问题

并不困难。6．甲因遭丈夫乙的虐待而被迫离家独居。某日某

女儿丙（13岁）来看望甲，甲叫丙把家中的老鼠药放到乙喝

的酒中。丙按甲的吩咐行事，致乙死亡。对此案，下列说法

中正确的是：A．甲、丙构成共同犯罪 B．甲构成投放危险物

质罪 C．甲是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 D．甲单独构成故意杀人

罪【答案】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共同犯罪

的主体特征。在本题中，丙只有13周岁，按照刑法规定，不

能承担刑事责任，所以也就不能和甲一起构成共同犯罪，因

而选项A C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在本题中，甲是间接实行犯

，丙不构成犯罪。甲要丙把老鼠药放到乙喝的酒中，这样，

甲的行为只侵害了乙的生命权，并不危害公共安全，所以，

甲的行为行为为故意杀人罪，不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以，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D。7．下列关于刑法中法条竞合关系的表

述，错误的是： A． 法条竞合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一些条

文之间在内容上存在交叉关系 B． 对法条竞合关系的处理原

则是，在一般情况下依照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适

用特别法条 C． 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

系 D． 行贿罪与受贿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 【答案】D 【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法条竞合的含义。法条竞

合，通常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因刑事立法对法条的错综规定，

导致数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发生重合或交

叉的情形。法规竞合的基本特征在于：行为人以一个犯罪行

为触犯的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数个罪名之间存在重合或交叉关

系。对法条竞合关系的处理原则是，在一般情况下依照特别

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适用特别法条。在本题选项CD中

，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之间显然存在法条竞合关系，而行

贿罪与受贿罪之间根本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它们之间只是

对向关系。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D。【考生注意】法条

竞合是2006年考试大纲新增加的知识点，对此，考生应予特

别注意。8．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期限应当改为：A．5年以上10年以下 B．3年以上10年以下 C

．3年以上8年以下 D．1年以上5年以下 【答案】B 【考点分

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减刑。《刑

法》第57条第2款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时候，应当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期限改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根据这一规定，本题的正确

答案是B。9．因刘某欠赌债不还，钱某邀集朋友林某、涂某

一起将刘某骗到一空房内捆绑起来吊在房梁上，用竹板抽打



，逼其还钱。2天后，刘某被闻讯赶来的公安人员解救。经法

医鉴定，刘某为轻微伤。对钱某等三人的行为应当：A．以

非法拘禁罪从重处罚 B．以故意伤害罪从重处罚 C．以非法

拘禁罪和故意伤害罪并罚 D．以绑架罪定罪处罚 【答案】A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非法拘禁罪的认定。《

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

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

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

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

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中规定，行为人为索

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

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即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根

据上述规定，钱某等人为索取赌债非法拘禁他人，应认定为

非法拘禁罪，而不是绑架罪。在本题中，钱某等人非法拘禁

行为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仍只认定为非法拘禁罪，不再认定

为故意伤害罪，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10．甲在生产作

业期间，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供电线路短路，引起火灾，烧毁

厂房，致3名工人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千万元。甲的行

为构成：A．失火罪 B．过失致人死亡罪 C．重大责任事故罪

D．失火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答案】C 【考点分析】本题考

查的知识点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认定。《刑法》第134条规

定：“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



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

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

规定。本题中，甲在生产作业期间，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供电

线路短路，引起火灾，造成重大事故，显然构成的是重大责

任事故罪，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11．按照刑法的规定

，下列犯罪人中，不可能被减刑的对象是：A． 被判处管制

的犯罪分子 B． 被单处罚金的犯罪分子 C． 作为累犯被判处

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D．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减刑的对象。《刑法》

第78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

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

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一）阻止他人重大

犯罪活动的；（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

实的；（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四）在日

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

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

重大贡献的。”根据这一规定，减刑的对象就是管制、拘役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对

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一

般不适用减刑。如果在缓刑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

以参照刑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减刑，同时相应的缩减

其缓刑考验期限。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



的二分之一，相应缩减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低于减刑后实际

执行的刑期。判处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少于两个月，判

处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少于一年。”对于死刑缓期

执行的减刑，随主刑刑种的性质改变而引起的附加刑的相应

改变，以及罚金刑的酌情减少或者免除，均不属于刑法第78

条的规定的减刑制度的范围。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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